
证券代码：000631 证券简称：顺发恒能 公告编号：2026-10

顺发恒能股份公司关于
创新聚能城能源中心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投资概述

顺发恒能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7月 17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创新聚能城能源中心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投资建设创新聚能城能源中心项目（备案名称为万向萧山天然气

自备电厂项目，公司启用新名称“顺发恒能智中心项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234,222万元。项目采用燃气轮机联合循环，装机容量 330MW，建成后可供应电

力和热力，满足产业发展用能需求，提升区域用能梯次利用水平，降低碳排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投资建设创新聚能城能源中心项目的公告》

（2024-49）。

二、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6日至3月16日在浙江省自然资源智慧交易服务平台举办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网上竞价活动中竞得萧政工出（2026）9号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94.419亩，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已于近日取

得了《成交确认书公证件》。土地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出让年限为50年，取得

土地使用权后，公司按既定规划开展各项工作。

三、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投资符合国家及当地政府相关政策以及公司战略布局发展要求，项目

的实施有利于推动公司向清洁能源转型发展，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增强竞争

力，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该项目的实施尚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建设规划许

可、施工许可等审批工作，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备案等实施条件

因素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实施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成交确认书公证件》。

特此公告。

顺发恒能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3月30日


